
新北市大觀國民中學一般圖書借閱辦法 

一、 借還書時間：上午 8:30～下午 3:30 (中午 11:50~13:00 休館) 

            例假日、寒暑假及段考前一週至段考當天不開放。 

二、 借書流程 

 

三、 借書期限及冊數 

1. 教師：每人每次借 10冊，借期 30天。 

2. 學生：每人每次借 4冊，借期 21天。 

四、 還書方法：將書籍整齊擺放至「還書車」上即可 

五、 其他 

1. 開架參考區之圖書及期刊、報章雜誌僅供室內閱覽，不得外借。 

2. 借出圖書需原樣歸還，如有污損脫頁需補之，破損嚴重或遺失者須負責

賠償，並依校規處分。 

3. 借書期限到期未還同學，通知學藝股長負責催還，逾期未還按日數處罰

之，催書後仍不歸還者，依校規處分。 

4. 借出圖書，轉出學生及九年級學生於畢業前先收回借書證及還清借書，

才可辦理離校手續。 

5. 本規則敬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3.拿出借書證讓志工人員刷上方條碼辨識身分 

(七年級新生要 10月左右才會發放) 

  ※教師：請於櫃台中查詢個人編號 

 4.自行於書末頁蓋上「還書日期章」 

   ※未貼還書日期單者請自行補貼 

 5.由櫃台旁前門離開 

1.請脫鞋並安靜進入圖書館 

2.選定借閱書籍，走到志工櫃台 


